
贵阳市土地矿产资源储备中心 2020 年度
部门决算(土地储备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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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贵阳市土地矿产资源储备中心概况

（一）部门职责

1.强化土地调控，为政府土地、矿产资源一级市场提供服

务。

2.负责统筹全市土地矿产储备工作，负责本市城市规划区

域内的土地矿产储备规划计划的编制、收购、储备、流转、地

块招商推介，组织实施及管理储备地块的用地报批等土地一级

开发的各项工作。

（二）机构设置

本单位设 7 个内设机构和 8 个分支机构。从预算单位构成

看，贵阳市土地矿产资源储备中心（土储专户）部门决算包括：

本级决算。

二、2020 年度部门决算公开报表



三、2020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0年度收支决算总计433,530.73万元，与2019年相比，

减少 72,718.61 万元，下降 14.36%。主要原因是：2020 年较上

年度需偿还的到期贷款本息减少，收到市财政局拨入的还本付

息资金相应减少。经核实，2020 年市财政局从预算内核拨我单

位到期贷款本息合计 76,059.92 万元,2019 年核拨还本付息资

金为 195,349.04 万元；2020 年市财政局从预算内核拨我单位

土地地块成本 156,300 万元,2019 年核拨土地地块成本为

108,895 万元。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收入合计 237,349.05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237,349.05 万元，占 100%；上级补助收入 0 万元，占 0%；事

业收入 0 万元，占 0%；经营收入 0 万元，占 0%；附属单位缴款

0 万元，占 0%；其他收入 0 万元，占 0%。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支出合计 182,359.92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0 万元，

占 0%；项目支出 182,359.92 万元，占 100%；上缴上级支出 0

万元，占 0%；经营支出 0 万元，占 0%；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

万元，占 0%。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0年度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总计401,288.11万元。与2019

年相比，减少 67,838.51 万元，下降 14.46%。主要原因是：2020

年较上年度需偿还的到期贷款本息减少，收到市财政局拨入的

还本付息资金相应减少。经核实，2020 年市财政局从预算内核

拨我单位到期贷款本息合计 76,059.92 万元,2019 年核拨还本

付息资金为 195,349.04 万元；2020 年市财政局从预算内核拨

我单位土地地块成本 156,300 万元,2019 年核拨土地地块成本

为 108,895 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1、一般公共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0 万元，占本年支出

合计的 0%。与 2019 年相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减少

847.83 万元，下降 100%。主要原因是：2020 年未收到市财政

局从一般公共预算安排还本付息资金，因此无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支出。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我单位（土储专户）2020 年没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

排的支出。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我单位（土储专户）2020 年没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

排的支出。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我单位（土储专户）2020 年没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

排的基本支出。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

说明

我单位（土储专户）本年没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

的“三公”经费预算和支出。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本年收入 237,349.05 万

元，本年支出 182,359.92 万元。具体支出情况如下：

城乡社区支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

收入安排的支出-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106,300 万元，主要是用

于收储地块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106,300 万元。

城乡社区支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

收入安排的支出-土地开发支出 27,128.70 万元，主要是用于融

资地块债务还本付息支出，其中还本支出 13,200 万元,利息支

出 13,928.70 万元。

城乡社区支出-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

排的支出-土地开发支出 48,931.22 万元，主要是用于融资地块

债务还本付息支出，其中还本支出 7,422 万元，利息支出

41,509.22 万元。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我单位 2020 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

（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说明



我单位不是行政单位，也不是参公事业单位，无机关运行

经费。

（十一）政府采购支出说明

我单位 2020 年无政府采购支出。

（十二）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我单位（土储专户）没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十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1、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财政预算管理要求，我单位组织对 2020 年度财政拨款

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工作。共计 2 个项目进行了绩效自评，

涉及资金 232,359.92 万元，自评覆盖率达到 100%。

2、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1）项目：融资地块还本还息

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本项目已完成目标任务，自评

得分为 100 分。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融资地块还本还息年

初预算数 76,059.92 万元（按照市财政实拨金额），执行数

76,059.92 万元，实际在预算执行过程中，2020 年我中心未收

到市财政局政府性基金预算批复，按照盘活存量、节约成本、

资金使用高效的原则，市财政局根据工作实际情况，采用财政

实拨的形式，从政府性基金预算内安排资金支付我单位市本级

债务到期本息。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1
项目名称 融资地块还本还息

主管部门 贵阳市土地矿产资源储备中心(土储专户) 实施单位 贵阳市土地矿产资源储备中

心(土储专户)

资金
来源

资金总额（万元） 76,059.92

财政资金 76,059.92

其中：本级安排 76,059.92

其他资金

绩效目标 项目绩效目标 目标完成情况
按相关要求及时归还各金

融机构到期贷款本息，确

保良好信誉。

按相关要求及时归还各金融机构到期贷款

本息，确保良好信誉。

已按贷款合同及还款计划相关约定，及时归

还各金融机构到期贷款本息。

自评价分数 100

（2）项目：结转地块成本

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本项目已完成目标任务，自评

得分为 91.8 分。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收储地块征地和拆迁

补偿支出年初预算数 156,300 万元（按照市财政实拨金额），

执行数 106,300 万元，执行数小于年初预算数，原因为在预算

执行过程中，2020 年我中心未收到市财政局政府性基金预算批

复，市财政局根据工作实际情况，采用财政实拨的形式，从政

府性基金预算内安排资金支付我单位市重点恒大项目地块（水

泥厂地块、轮胎厂地块）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156,300 万元，

其中市财政年底拨付我中心的 50,000 万元恒大项目地块成本

已于 2021 年 1 月拨付。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
项目名称 结转地块成本

主管部门 贵阳市土地矿产资源储备中心(土储专户) 实施单位 贵阳市土地矿产资源储备中

心(土储专户)

资金
来源

资金总额（万元） 156,300.00

财政资金 156,300.00

其中：本级安排 156,300.00

其他资金

绩效目标 项目绩效目标 目标完成情况
及时清算地块成本，同时

进行账务处理。

按财务管理相关规定，及时清算及时账务

处理。

已按财务管理相关规定，及时清算及时账务

处理。

自评价分数 91.8

四、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同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

营收入”、“附属单位缴款”等之外取得的收入。

（三）上年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支出预算因客观条件

变化未执行完毕、结转到本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既包括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也包括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

他收入的结转和结余。

（四）年末结转和结余：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

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要延迟到以后年度

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既包括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也

包括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的结转和结余。

（五）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

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六）城乡社区支出（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

的支出（款）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项）：反映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和地方政府在征地和收购土地过程中支付的土地补偿费、

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拆迁补偿费支出。

（七）城乡社区支出（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

的支出（款）土地开发支出（项）：反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

地方人民政府用于前期土地开发性支出以及与前期土地开发相

关的费用等支出。

（八）城乡社区支出（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

的支出（款）土地出让业务支出（项）：反映土地出让收入用

于土地出让业务费用的开支。

（九）城乡社区支出（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

的支出（款）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项）：

反映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其他方面的支出。不包括市县级政府当

年按规定用土地出让收入向中央和省级政府缴纳的新增建设用

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的支出。

（十）城乡社区支出（类）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

（款）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项）：反映从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中安排用于收购储备土地需要支付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

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拆迁补偿费支出。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类）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

出（款）土地开发支出（项）：反映从国有土地收益基金中安

排用于收购储备土地需要支付的前期土地开发性支出以及与前

期土地开发相关的费用等支出。



（十二）城乡社区支出（类）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

出（款）其他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支出（项）：反映从国有土地

收益基金中安排用于其他支出。


